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落实董事会职权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皖维高新”）董事会建设，完善中国特色

现代企业制度，有效提升治理效率，现结合公司实际，特制

定《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落实董事会职权实施方

案》。 

一、落实职权范围 

   落实职权范围主要包括公司中长期发展决策权、经理层

成员选聘权、经理层成员业绩考核权、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

权、职工工资分配管理权、重大财务事项管理权 6 项职权。 

二、落实职权措施 

（一）落实中长期发展决策权。以公司十四五规划为指

引，聚焦主责主业，明确发展目标和方向，制定中长期发展

规划，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一是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公司十四五规划为指引，

充分研判市场发展趋势，谋划业务发展方向，科学制定公司

中长期发展规划，经公司党委会前置研究讨论后，提交董事

会决策并备案后组织实施。 

二是制定年度投资计划。根据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编

制年度投资计划，明确年度拟投资项目及投资额等。按照公

司管控要求，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履行相关程序后组织实施。 

三是培育新业务领域。围绕发展壮大公司五大产业链，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发

展新材料产业，提升公司发展质量。 

（二）落实经理层成员选聘权。经理层成员选聘坚持党

管干部原则，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明确并落实董事会对经理



层成员的选聘及任期和契约化管理，选优配强子企业经理层。 

一是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研究聘任或解聘经

理层成员，按规定履行相关手续后实施聘任或解聘程序，聘

任或解聘经理层成员。 

二是按照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有关规

定，组织实施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制定岗位说

明书、岗位聘任协议、年度（任期）经营业绩考核责任书，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订“一议两书”。任期届满后，董

事会根据经理层成员续聘条件，履行经理层成员的续聘或解

聘手续。 

（三）落实经理层成员业绩考核权。经理层成员业绩考

核坚持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确导向，突出质量效益、服

务国家战略、创新驱动和深化改革；定量考核与定性评价相

结合，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考核结果与薪酬、奖惩、

聘任相挂钩。 

一是制定经理层成员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合理

确定考核内容及指标、考核指标的目标值等，授权董事长与

总经理、总经理与其他经理层成员签订。 

二是每年（任期）对经理层成员经营业绩目标完成情况

进行考核并形成考核结果。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不合格的，扣

减全部绩效年薪；任期经营业绩考核不合格的，扣减全部任

期激励收入；经考核认定为不适宜继续任职的，经履行有关

程序后及时予以解聘。 

（四）落实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权。坚持依法合规，建

立与经理层成员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刚性挂钩的差异化薪酬

分配体系，充分调动经理层成员干事创业激情活力。   

按照薪酬管理有关规定，明确经理层成员薪酬结构、发

放标准、兑现方式及追索扣回等，科学拉开薪酬差距，刚性

兑现薪酬结果，强化执行约束机制，薪酬方案和兑现结果等



备案后方可实施。 

（五）落实职工工资分配管理权。按照工资总额管理有

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制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建立工资

总额预算决定机制，确定工资总额动态监控方式，明确过程

管理实施要点及薪酬分配管理要求，实施职工工资分配。 

（六）落实重大财务事项管理权。重大财务事项管理坚

持收支积极平衡、资金合理配置、利益关系协调，确保担保

规模总体合理、内部债务风险管控措施有力，制定担保、负

债、对外捐赠管理制度。依据担保、负债、对外捐赠相关管

理规定，结合皖维高新实际，制定完善皖维高新担保、负债、

对外捐赠管理办法，严禁对公司外无股权关系的企业提供担

保，对参股企业超股比担保，原则上不得对子企业超股比担

保；按照规定要求，研究确定资产负债率控制目标，资产负

债率应保持在合理水平；按照规定要求，合理确定捐赠数额，

年度捐赠支出纳入预算管理，未列入年度预算的捐赠必须履

行审批程序，应公开的捐赠事项必须公开。 

三、推进措施落实落地 

为确保董事会职权落实到位，按照实施方案，扎实有序

推进相关工作。2022 年内完成皖维高新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的

修订完善工作，明确体现董事会 6 项职权，并根据实施方案

出台配套管理制度，依法依规依章程行使有关职权。 

严格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有关要求，加快完善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全面落实董事会 6 项职权，进一步提升皖

维高新董事会行权履职能力，增强企业改革发展活力，将制

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 

 

 


